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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Ref.: NC492                                                                   2016年 8月 4日 

《《《《競爭條例競爭條例競爭條例競爭條例》》》》下的行為指引下的行為指引下的行為指引下的行為指引 
1. 簡介 

1.1鑑於《競爭條例》於 2015年 12月全面生效，本商會現發出以下指引列明會員與本商會進行事務往來時所須遵守的行為守則，以免違反競爭法的目的。本指引適用於： 

� 會員之間任何形式的互動、討論或合作；以及 

� 任何對會員而言，屬於或可能屬於敏感性的商業資料的使用、披露或評論等的行為。 

 

2. 重要指引 

2.1 本指引訂明，根據《競爭條例》，倘會員為競爭者，則不得以任何協調做法或合謀行為、交換敏感性商業資料，以及從事或參與任何其他行為、協議、安排或做法，以妨礙、限制或扭曲具有競爭的目的或效果。 

 

2.2 會員在任何時候都應遵守以下的重要指引： 

� 不得以任何協調、合謀、訂立或執行反競爭的安排； 

� 不得交換任何敏感性商業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數據、報告或其他基準研究）； 

� 所有由香港電器工程商會召開的會議，必須嚴格遵守附錄 A之指引； 

� 會員之間以任何形式之通訊（包括但不限於電話通話、電郵、傳真及書信），必須遵守以下各項： 

� 不得以任何方式分享敏感性商業資料。 

� 任何電郵、傳真及書信的傳閱名單，應予以監管，並保持一致性。 

� 如對任何資料會否被視為商業敏感存疑，應先請律師審閱後才發放。 

 

2.3 除上述各項外，會員如對任何行為或活動的許可性存疑，可瀏覽競爭委員會網頁 www.compcomm.hk或聯絡競爭事務委員會咨詢。 

 附錄 A: 

 會議前： 

� 細閱會議議程，確保各與會者之間討論之任何資料是否屬敏感性商業資料。 

� 訂立議程或其他資料時，確保任何必須披露之商業敏感性資料，均以不記名或整體方式處理，以免被識別出來。 

� 對過往會議紀錄或任何提述需審查清楚，確保不會披露具體的敏感資料。 

 會議期間： 

� 會議必須遵照議程進行，不得討論議程以外的議題。時刻確保經識別為敏感的資料不被披露或討論。 

� 會議過程應記入會議記錄，以記錄各與會人士的身份及會上所有討論的內容。 

� 會議如明顯涉及競爭敏感資料的討論，則應終止會議，並確保會議記錄已將會議終止的原因記錄在案。 

� 如有與會者對某個特定議題是否有違競爭法存疑，該議題的討論應予延遲，讓與會者可先行諮詢法律意見。 

� 如任何與會者對會上討論的資料及議題感到不安或不認同討論性質，應立即知會其他與會者，並退出會議，而且要求把離席一事記錄內。 

 會議後： 

� 確保會議記錄不包含任何敏感性商業資料。 

 註: 1.本文所指的「會員」包括:會員公司及其僱員、代表及代理、服務供應商，以及出席本商會所舉辦會議的其他個別人士。 

   2.本指引的演繹以競爭委員會所發放的最新資訊為準，對於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依據本指引所提供的訊息而引致或所涉及的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損毀或損害），本會概不承擔任何義務、責任或法律責任。 


